
 1 
 

 

《 2009 年 稅 務 （ 修 訂 ） (第 3 號 )條 例 草 案 》 法 案 委 員 會  

2009 年 11 月 26 日 會 議 的 跟 進 事 項  

 

 

事 項 (1)(a) 《 稅 務 （ 資 料 披 露 ） 規 則 》 (“ 規 則 ” )的 修 訂 擬 稿  

及 (1)(b) 

   

     規 則 的 修 訂 擬 稿 摘 要 載 列 於 附 件 A(修 訂 以 追 蹤 模 式 顯

示 )。  

 

2.   我 們 希 望 規 則 的 修 訂 擬 稿 可 協 助 議 員 進 一 步 討 論 這 套 程

序 性 的 規 則 應 先 訂 立 後 審 議 或 先 審 議 後 訂 立 。  

 

事 項 (2)(a)  真 確 的 資 料 交 換 請 求 例 子  

 

3.     決 定 一 個 請 求 是 否 真 確 須 視 乎 該 請 求 有 否 包 含 在 規 則 附

表 內 的 資 料 ， 並 須 按 每 個 個 案 的 實 際 情 況 而 定 。 一 般 來 說 ， 請 求 必

須 為 稅 務 目 的 而 提 出 ， 如 有 任 何 資 料 顯 示 請 求 是 為 了 其 他 非 稅 務 目

的 (即 並 非 真 確 的 請 求 )，我 們 不 會 接 納 該 請 求。我 們 認 為 在 部 門 釋 義

及 執 行 指 引 (“ 指 引 ” )中 列 出 非 真 確 請 求 的 假 設 例 子 未 免 太 過 一 概

而 論 ， 因 此 並 不 恰 當 。  

 

事 項 (2)(b)、  議 員 就 指 引 的 建 議 修 訂  

(c)、 (d)及 (e)  

 

4.       我 們 同 意 議 員 在 事 項 (2)(b)、 (c)及 (e)就 指 引 的 建 議 修 訂 ，

並 會 相 應 修 訂 指 引 。  

 

5.   指 引 的 第 25段 最 後 一 句 只 是 提 供 解 釋，並 非 表 示 這 些 資 料

可 被 交 換 。 正 如 我 們 在 2009年 11月 23日 的 信 件 中 指 出 ， 在 資 料 交 換

安 排 下 被 交 換 的 資 料 只 可 作 稅 務 用 途 ， 而 不 可 透 露 予 其 他 的 有 關 當

局 作 其 他 性 質 的 調 查 或 用 途 (包 括 反 洗 黑 錢 的 調 查 )。  

CB(1)494/09-10(02)



 2 
 

 

事 項 (3) 全 面 性 避 免 雙 重 徵 稅 協 定 (“ 協 定 ” )的 影 響 及 優 惠  

 

6.   附 件 B說 明 協 定 提 供 的 優 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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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稅務(資料披露)規則》下涵蓋的建議保障概述 

   如《2009 年稅務(修訂) (第 3 號)條例草案》獲得通過，政府

當局會建議根據《稅務條例》(第 112 章)第 49(6)條訂立一套規則，暫

名為《稅務(資料披露)規則》(“《規則》”)。《規則》會訂明什麼職

級的官員才可批准根據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(“全面性協定”)所

提出的資料披露請求，並規定有關的通知機制。《規則》的主要條文載

列於下列各段。 

 

生效日期 

 

2.   《規則》自《2009 年稅務(修訂)(第 3 號)條例》的指定生效

日期起實施。 

 

批准披露請求  

 

3.   任何披露請求只可由稅務局局長（“局長”）親自批准，或

獲局長親自以書面授權而職級不低於總評稅主任的稅務局人員批准。  

 

4.   第 3 段所述的人 –  

 

(i)     只有在他本人信納有關披露請求乃符合以下準則 — 

 

(a) 該項請求遵守有關全面性協定的條文；及 

(b) 該項請求遵照任何修訂或補充有關安排的文書所指明的

並適用於該項請求的程序；及 

(c) 該項請求遵照局長所指明的其他任何程序， 

 

該人方可批准該項請求。 

 

(ii)    在有關披露請求沒有載有附表所列的資料的情況下，可拒絕

該請求。 

 

可為回應披露請求而披露的資料 

4A.     如有某項披露請求，則局長只有在他信納有關資料並不關乎

在適用於該項請求的有關安排開始實施之前的任何期間的情況下，方可

為回應該項請求而披露該等資料。 

附件 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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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作出披露的通知 

 

5.   除第 7 及第 8 段另有規定外，局長在披露任何資料之前，須

藉向屬該項請求的有關人士發出書面通知而— 

 

(a) 知會該人該項請求，以及所請求披露的資料的性質； 

(b) 知會該人可在書面通知發出的 14 日內，以書面要求提供

一份局長準備向提出請求政府披露的資料的副本; 

(c) 知會該人他可基於任何下述理由，在局長根據以上第 5 

(b) 段向他提供該資料副本的 14 21 日內要求局長修訂

該資料— 

i. 該資料與該人無關； 

ii.該資料在事實上不正確。   

 

6.   上述第 5(c)段所指的資料修訂要求須以書面方式提出，並須

說明提出要求的理由及提供用以支持該項要求的任何文件證據。 

 

7.   如局長有合理理由相信有以下任何情況，則無須知會屬披露

請求的有關人士 — 

 

(a) 局長知悉的所有該人的地址均屬不足夠作知會用途；或 

(b) 給予該知會相當可能會減低該項請求的有關調查的成功

機會。 

 

8.   如局長面對一個緊迫的時限向提出請求政府披露有關資

料，並局長如未能在該時限內披露有關資料，則相當可能會使提出請

求政府在執行其地區的稅務法律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受挫的話，局長無

須事先知會有關人士。但局長須在披露有關資料的同時向有關人士發

出書面通知。下述第 9 至第 11 段提及的覆核程序仍適用於此種情況。 

 

向局長提出修訂的要求 

 

9.   如任何人提出修訂資料的要求，則局長可決定是否全面批

准、部分批准抑或拒絕該人的要求。局長須通知該人局長的決定，並

說明為何拒絕其要求（如適用），及向該人提供一份經如此修訂的資料

的副本（如適用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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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財政司司長提出發出指示的要求 

 

10.  如局長部分批准或拒絕第 9 段所指的修訂資料的要求，則該

人可要求財政司司長指示局長作出有關修訂。有關的要求須在第 9 段

所述局長發出通知後的 14 天內以書面提出。 

 

11.  財政司司長可全面批准、部分批准或拒絕該人的要求，而財

政司司長所作的裁定屬最終決定。財政司司長須通知該人其決定，並

說明為何拒絕其要求（如適用），及向該人提供一份經如此修訂的資料

的副本（如適用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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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

 

1. 主管當局的身分。 

2. 提出披露請求的目的以及所涉及的稅項種類。 

3. 該項披露請求之標的人物的身分。 

4. 一份列明所請求提供的資料的陳述書，包括其性質、該等資料與

提出披露請求的目的之相關性，以及主管當局希望局長以何種形

式提供該等資料。 

5. 基於什麼理由相信所請求提供的資料由局長持有或由在香港的人

管有。 

6. 相信管有所請求提供的資料的人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。 

7. 一份述明以下事宜的陳述書:有關披露請求是符合提出請求政府

的法律和行政做法;主管當局能根據其法律或在其正常的行政過

程中取得該資料，以及該披露請求是符合有關安排的。 

8. 一份陳述書，確認請求政府已在其本土用盡所有方法去取得該等

資料，包括向有關資料的有關人士直接取得該等資料。 

9. 所請求的資料涉及的課稅期。 

10. 請求政府希望披露請求獲得回應的期限。 

11. 任何其他可協助局長執行披露請求的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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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 定 提 供 的 主 要 優 惠  

(以 內 地 和 香 港 的 協 定 為 例 ) 

 

內 地 與 香 港 的 協 定 訂 明 同 一 項 收 入 不 會 被 雙 重 徵 稅，且 對 各

種 在 內 地 取 得 的 間 接 收 入 如 股 息、利 息 和 特 許 權 使 用 費 提 供

稅 務 優 惠 。  

 

有 關 業 務 收 入  
 

 香 港 公 司 如 果 不 是 通 過 在 內 地 的 常 設 機 構 進 行 經 營 ， 其

來 自 內 地 業 務 收 入 只 需 在 香 港 徵 稅 (香 港 的 法 團 利 得 稅 稅

率 為 16.5%而 內 地 的 企 業 所 得 稅 稅 率 為 25%， (以 2008/09

課 稅 年 度 為 例 )) 。  

 

 若 香 港 公 司 有 部 份 利 潤 歸 因 於 設 在 內 地 的 常 設 機 構 ， 而

內 地 就 屬 於 該 常 設 機 構 的 利 潤 徵 稅 ， 則 在 內 地 所 繳 的 稅

款 可 在 香 港 應 繳 稅 款 中 獲 得 抵 免 。  

 

 香 港 公 司 在 內 地 經 營 海 運 所 取 得 的 利 潤 在 內 地 免 稅 。  

 

有 關 財 產 收 益  
 

 在 指 定 情 况 下 ， 香 港 居 民
1
自 轉 讓 內 地 公 司 股 份 或 其 他 財

產 取 得 的 收 益 ， 可 在 內 地 免 稅 。  

 

有 關 間 接 收 入  
 

香 港 公 司 在 內 地 取 得 的 股 息、利 息 及 特 許 權 使 用 費 均 需 繳 交

預 提 稅 。 在 協 定 下 - 

 

 如 果 香 港 公 司 持 有 派 發 股 息 的 內 地 公 司 至 少 25%股 權，預

提 稅 稅 率 由 10%減 至 5%; 

 

 利 息 的 預 提 稅 稅 率 由 10%減 至 7%﹔ 及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包括公司及個人 

 

附件 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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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特 許 權 使 用 費 的 預 提 稅 稅 率 亦 由 10%減 至 7%。  

 

 

採 用 最 新 的 國 際 資 料 交 換 標 準 有 助 香 港 與 主 要 貿 易 伙 伴 簽

訂 更 多 的 協 定，以 及 讓 香 港 居 民 及 公 司 享 有 與 上 文 相 若 的 稅

務 優 惠 。  


